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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险的含义 1．从经济角度看，保险是分摊意外损失、

提供经济保障的一种财务安排。 2．从法律角度看，保险是

一种合同行为。 3．从风险管理角度看，保险是风险管理的

一种方法，或风险转移的一种机制。 二、保险的要素 (一)可

保风险的存在 可保风险是指符合保险人承保条件的特定风险

，也称可保危险或保险危险。理想的可保风险应具备以下六

个条件： 1．风险应当是纯粹风险。 2．风险应当具有不确定

性。 3．风险应该使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 4．风险

应该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 5．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

对象同时遭受损失。 6．风险应当具有现实的可测性。 (二)大

量同质风险的集合与分散 保险风险的集合与分散应具备两个

前提条件： 1．大量风险的集合体。 大量风险的集合，一方

面是基于风险分散的技术要求，另一方面是概率论和大数法

则原理在保险经营中得以运用的前提。 2．同质风险的集合

体。 所谓同质风险，是指风险单位在种类、品质、性能、价

值等方面大体相近。 (三)保险费率的厘定 保险费率厘定主要

是根据保险标的的风险状况确定某一保险标的的费率，确定

保险人应收取的风险保费。而保险产品定价，除要考虑风险

状况外，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影响保险人定价的其他因素

包括：市场竞争对手的行为、市场供求的变化、保险监管的

要求和再保险人承保条件的变化等。 当然，保险费率的厘定

是保险产品定价的基础。 (四)保险基金的建立 保险的分摊损



失与补偿功能是建立在具有一定规模的保险基金基础之上的

。保险基金是用以补偿或给付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和人体

自然规律所致的经济损失、人身损害及收入损失，并由保险

公司筹集、建立起来的专项货币基金。 它主要来源于保险公

司开业资金和向投保险人收取的保险费，其中保险费是形成

保险基金的主要来源。由于保险性质和经营上的特殊性，与

其他行业的基金相比，保险基金具有来源的分散性和广泛性

、总体上的返还性、使用上的专项性、赔付责任的长期性和

运用上的增值性等特点。 就财产保险与责任保险而言，表现

为未到期责任准备金、赔款准备金、总准备金和其他准备金

几种形式；就人身保险准备金而言，主要以未到期责任准备

金形式存在。此外，从为保障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看，按照

集中管理、统筹使用原则建立的保险保障基金也属于保险基

金的范畴。 (五)保险合同的订立 三、保险的特征 (一)经济性 

保险的经济性主要体现在保险活动的性质、保障对象、保障

手段、保障目的等方面。保险经济保障活动是整个国民经济

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保障对象即财产和人身直接或

间接属于社会生产中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大经济要素；其

实现保障手段，最终都必须采取支付货币的形式进行补偿或

给付；其保障的根本目的，无论从宏观角度还是从企业微观

的角度，都是为了有利于经济发展。商业保险公司追求利润

最大化，必须是建立在保脸经济效益与提高社会效益相一致

的基础上。 (二)互助性 保险具有“一人为众，众为一人”的

互助特性。 (三)法律性 保险合同的法律特征主要有：保险行

为是双方的法律行为；保险行为必须是合法的；保险合同双

方当事人必须有行为能力；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合同关系



中的地位是平等的。 (四)科学性 现代保险经营以概率论和大

数法则等科学的数理理论为基础，保险费率的厘定、保险准

备金的提存等都是以科学的数理计算为依据的。 [百考试题整

理]四、保险与相似制度比较 (一)保险与互助保险 互助保险，

即由一些具有共同要求和面临同样风险的人自愿组织起来，

是预交风险损失补偿分摊金的一种保险形式。这种互助形式

曾存在于古今各种以经济补偿为目的的互助合作组织之中。

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石匠中的互助基金组织、古罗马的丧葬

互助会；中世纪的工匠行会、商人行会、宗教行会、村落行

会等各种行会。 保险与互助保险的共同性主要表现为： (1)保

险与互助保险均以一定范围的群体为条件； (2)保险与互助保

险均具有“一人为众，众为一人”的互助性质。 差异主要表

现为： (1)保险的互助范围以全社会公众为对象，而互助保险

的互助范围则是以其互助团体内部成员为限； (2)保险的互助

是其间接后果而不是直接目的，而互助保险的互助则是直接

目的； (3)保险是按照商品经济原则，以盈利为目的而经营的

商业保险行为，而互助保险则是以共济为目的的非商业活动

。 (二)保险与社会保险 主要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和工伤保险。 1．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共同点表现为

： (1)同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 (2)同以社会再生产人的要素

为对象。 (3)同以概率论和大数法则为制定保险费率的数理基

础。 (4)同以建立保险基金作为提供经济保障的物质基础。 2

．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区别表现为： (1)经营主体不同。人

身保险的经营主体必须是商业保险公司，而社会保险可以由

政府或其设立的机构办理，也可以委托金融经营机构如基金

公司、银行和保险公司代管，社会保险带有行政性特色。在



我国，经办社会保险的机构是由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授权的社

会保险机构。 (2)行为依据不同。人身保险是依合同实施的民

事行为，而社会保险则是依法实施的政府行为，享受社会保

险的保障是宪法赋予公民或劳动者的一项基本权利。 (3)实施

方式不同。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贯彻平等互利、协商一

致、自愿订立的原则，除少数险种外，大多数险种在法律上

没有强制实施的规定。而社会保险则具有强制实施的特点，

凡是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必须一律参

加，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对无故拒交或迟交保险费的要征

收滞纳金，甚至追究法律责任。 (4)适用的原则不同。人身保

险强调的是“个人公平”原则。社会保险强调的是“社会公

平”原则。 (5)保障功能不同。人身保险的保障目标是在保险

金额限度内对保险事故所致损害进行保险金的给付。而社会

保险的保障目标是通过社会保险金的支付保障社会成员的基

本生活需要，即生存需要，因而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百考试

题整理] (6)保费负担不同。人身保险的收费标准一般较高。

而社会保险的保险费通常是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

的。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